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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资产评估师执业责任保险

鉴于本保险单明细表中列明的被保险人向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提交书面投保申请和有关资料（该投保申请

及资料被视作本保险单的有效组成部分），并向本公司缴付了本保险单明

细表中列明的保险费，本公司同意按本保险单的规定承担保险责任，特立

本保险单为凭。

本保险单内容主要包括明细表、责任范围、责任免除、赔偿处理、被

保险人义务、总则、特别条款等。本保险单还包括投保申请书及其附件，

以及本公司今后以批单方式增加的内容。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分公司

授 权 签 字

签发日期：2023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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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评估师执业责任保险

明 细 表

保险单码:6615282023110064000107

被保险人名称 ： 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被保险人地址 ：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8号富华大厦A座13层

承保区域 ： 中国境内（港澳台地区除外）

保险期间 ： 自2024年01月01日零时起至2024年12月31日二十四时止

追溯期间 ： 自2019年01月01日零时起至2023年12月31日二十四时止

赔偿限额 ： 1、每次事故责任限额：RMB10,000,000.00

2、累计责任限额：RMB30,000,000.00

3、法律费用责任限额：

（1）每次事故责任限额：RMB700,000.00

（2）累计责任限额：RMB1,400,000.00

免赔额（率） ： 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为RMB10,000.00或赔偿金额的5%，

以高者为准

预计当年业务收入 ： RMB72,048,375.97

保险费率 ： 3.7‰

保险费 ： RMB266,57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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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费约定 ： 兹经双方同意，本保险合同项下的保险费为人民币 266578.99

元，由投保人于2024年1月31日前一次性交付。

投保人未按约定支付保险费，经催告后仍未履行付费义务的，

自催告通知书送达满三十日起保险合同即行解除。保险人对保

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

本约定与主险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约定为准；未尽之处，

以主险条款为准。

司法管辖 ： 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管辖（港澳台除外）

争议解决方式 ： 诉讼

特别约定 ： 1.实际保险费不得低于基本保险费，即预付保险费的70%

2.保险范围内含：总所、吉林、湖南、山西、哈尔滨分公司。

追溯期为2019年1月1日零时至2023年12月31日零时止。

3.2024年按照预估收入投保，待准确报表确认后清算保费

4.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应在出险后48小时内及时报

案，积极履行出险后的通知义务。否则，因投保人、被保

险人或受益人拖延报案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

程度难以确定的，保险人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赔偿

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5.附加：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产评估师执业责任保险附加“重大过失”责任条款

（注册编号：H00010830922017050965331）

兹经保险合同双方同意，本附加条款扩展承保在保险期

间或保险合同载明的追溯期内，被保险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境内（港澳台地区除外）从事资产评估业务时，因重大过失

行为造成委托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的经济损失，由委托人或

其利害关系人在保险期间内首次向被保险人提出损害赔偿

请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法律）

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

重大过失行为：指行为人不但没有遵守法律规范对其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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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西南分公司

资产评估师执业责任保险

鉴于本保险单明细表中列明的被保险人向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提交书面投保申请和有关资料（该投保申请

及资料被视作本保险单的有效组成部分），并向本公司缴付了本保险单明

细表中列明的保险费，本公司同意按本保险单的规定承担保险责任，特立

本保险单为凭。

本保险单内容主要包括明细表、责任范围、责任免除、赔偿处理、被

保险人义务、总则、特别条款等。本保险单还包括投保申请书及其附件，

以及本公司今后以批单方式增加的内容。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分公司

授 权 签 字

签发日期：2023年12月

签发地点：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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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评估师执业责任保险

明 细 表

保险单号码：6615282023110064000101

被保险人名称 ： 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西南分公司

被保险人地址 ：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云投财富商业广场B3幢23层

承保区域 ： 中国境内（港澳台地区除外）

保险期间 ： 自2024年1月1日零时起至2024年12月31日二十四时止

追溯期间 ： 自2019年1月1日零时起至2023年12月31日二十四时止

赔偿限额 ： 1、每次事故责任限额：RMB5,000,000.00

2、累计责任限额：RMB10,000,000.00

3、法律费用责任限额：

（1）每次事故责任限额：RMB500,000.00

（2）累计责任限额：RMB1,000,000.00

免赔额（率） ： 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为RMB10,000.00或赔偿金额的5%，以

高者为准

预计当年业务收入 ： RMB15,804,455.51

保险费率 ： 3.7‰

保险费 ： RMB58,476.49

付费约定 ： 兹经双方同意，本保险合同项下的保险费为人民币 5847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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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由投保人于2024年1月 31日前一次性交付。

投保人未按约定支付保险费，经催告后仍未履行付费义务的，

自催告通知书送达满三十日起保险合同即行解除。保险人对保

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

本约定与主险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约定为准；未尽之处，

以主险条款为准。

司法管辖 ： 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管辖（港澳台除外）

争议解决方式 ： 诉讼

特别约定 ： 1.实际保险费不得低于基本保险费，即预付保险费的70%

2.2024年按预估收入投保，待准确报表确定后清算保费

3.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应在出险后48小时内及时报案，

积极履行出险后的通知义务。否则，因投保人、被保险人或

受益人拖延报案致使保险 ，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

难以确定的，保险人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赔偿或给付

保险金的责任。

4.附加：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产评估师执业责任保险附加“重大过失”责任条款

（注册编号：H00010830922017050965331）

兹经保险合同双方同意，本附加条款扩展承保在保险期间或保

险合同载明的追溯期内，被保险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港

澳台地区除外）从事资产评估业务时，因重大过失行为造成委

托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的经济损失，由委托人或其利害关系人

在保险期间内首次向被保险人提出损害赔偿请求，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法律（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法律）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

经济赔偿责任。

重大过失行为：指行为人不但没有遵守法律规范对其较高要

求，甚至连人们都应当注意并能注意的一般标准也未达到的行

为。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

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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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陕西同盛分公司

资产评估师执业责任保险

鉴于本保险单明细表中列明的被保险人向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提交书面投保申请和有关资料（该投保申请

及资料被视作本保险单的有效组成部分），并向本公司缴付了本保险单明

细表中列明的保险费，本公司同意按本保险单的规定承担保险责任，特立

本保险单为凭。

本保险单内容主要包括明细表、责任范围、责任免除、赔偿处理、被

保险人义务、总则、特别条款等。本保险单还包括投保申请书及其附件，

以及本公司今后以批单方式增加的内容。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分公司

授 权 签 字

签发日期：2023年12月

签发地点：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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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评估师执业责任保险

明 细 表

保险单号码：6615282023110064000099

被保险人名称 ： 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陕西同盛分公司

被保险人地址 ： 西安市高新区高新路52号高科大厦1幢12层11201室

承保区域 ： 中国境内（港澳台地区除外）

保险期间 ： 自2024年1月1日零时起至2024年12月31日二十四时止

追溯期间 ： 自2019年1月1日零时起至2023年12月31日二十四时止

赔偿限额 ： 1、每次事故责任限额：RMB5,000,000.00

2、累计责任限额：RMB10,000,000.00

3、法律费用责任限额：

（1）每次事故责任限额：RMB500,000.00

（2）累计责任限额：RMB1,000,000.00

免赔额（率） ： 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为RMB10,000.00或赔偿金额的5%，以

高者为准

预计当年业务收入 ： RMB15,422,583.03

保险费率 ： 3.7‰

保险费 ： RMB57,063.56

付费约定 ： 兹经双方同意，本保险合同项下的保险费为人民币5706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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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由投保人于2024年1月 31日前一次性交付。

投保人未按约定支付保险费，经催告后仍未履行付费义务的，

自催告通知书送达满三十日起保险合同即行解除。保险人对保

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本约

定与主险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约定为准；未尽之处，以主

险条款为准。

司法管辖 ： 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管辖（港澳台除外）

争议解决方式 ： 诉讼

特别约定 ： 1.实际保险费不得低于基本保险费，即预付保险费的70%

2.2024年按预估收入投保，待准确报表确定后清算保费

3.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应在出险后48小时内及时报案，

积极履行出险后的通知义务。否则，因投保人、被保险人或

受益人拖延报案致使保险 ，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

难以确定的，保险人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赔偿或给付

保险金的责任。

4.附加: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产评估师执业责任保险附加“重大过失”责任条款

（注册编号：H00010830922017050965331）

兹经保险合同双方同意，本附加条款扩展承保在保险期间或

保险合同载明的追溯期内，被保险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港澳台地区除外）从事资产评估业务时，因重大过失行为

造成委托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的经济损失，由委托人或其利

害关系人在保险期间内首次向被保险人提出损害赔偿请求，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法律）应由被

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

重大过失行为：指行为人不但没有遵守法律规范对其较高要

求，甚至连人们都应当注意并能注意的一般标准也未达到的

行为。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

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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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资产评估师执业责任保险

鉴于本保险单明细表中列明的被保险人向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提交书面投保申请和有关资料（该投保申请

及资料被视作本保险单的有效组成部分），并向本公司缴付了本保险单明

细表中列明的保险费，本公司同意按本保险单的规定承担保险责任，特立

本保险单为凭。

本保险单内容主要包括明细表、责任范围、责任免除、赔偿处理、被

保险人义务、总则、特别条款等。本保险单还包括投保申请书及其附件，

以及本公司今后以批单方式增加的内容。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分公司

授 权 签 字

签发日期：2023年12月

签发地点：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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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评估师执业责任保险

明 细 表

保险单号码：6615282023110064000100

被保险人名称 ： 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被保险人地址 ： 深圳市罗湖区东门南路3005号寸金大厦

承保区域 ： 中国境内（港澳台地区除外）

保险期间 ： 自2024年1月1日零时起至2024年12月31日二十四时止

追溯期间 ： 自2021年1月1日零时起至2023年12月31日二十四时止

赔偿限额 ： 1、每次事故责任限额：RMB5,000,000.00

2、累计责任限额：RMB10,000,000.00

3、法律费用责任限额：

（1）每次事故责任限额：RMB500,000.00

（2）累计责任限额：RMB1,000,000.00

免赔额（率） ： 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为RMB10,000.00或赔偿金额的5%，以

高者为准

预计当年业务收入 ： RMB1,597,563.71

保险费率 ： 3.7‰

保险费 ： RMB5,910.99

付费约定 ： 兹经双方同意，本保险合同项下的保险费为人民币591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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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由投保人于2024年1月 31日前一次性交付。

投保人未按约定支付保险费，经催告后仍未履行付费义务的，

自催告通知书送达满三十日起保险合同即行解除。保险人对保

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本约

定与主险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约定为准；未尽之处，以主

险条款为准。

司法管辖 ： 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管辖（港澳台除外）

争议解决方式 ： 诉讼

特别约定 ： 1.实际保险费不得低于基本保险费，即预付保险费的70%

2.2024年按照预估收入投保，待准确报表确定后清算保费

3.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应在出险后48小时内及时报案，

积极履行出险后的通知义务。否则，因投保人、被保险人或

受益人拖延报案致使保险 ，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

难以确定的，保险人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赔偿或给付

保险金的责任

4.附加: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产评估师执业责任保险附加“重大过失”责任条款

（注册编号：H00010830922017050965331）

兹经保险合同双方同意，本附加条款扩展承保在保险期间或

保险合同载明的追溯期内，被保险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港澳台地区除外）从事资产评估业务时，因重大过失行为

造成委托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的经济损失，由委托人或其利

害关系人在保险期间内首次向被保险人提出损害赔偿请求，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法律）应由被

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

重大过失行为：指行为人不但没有遵守法律规范对其较高要

求，甚至连人们都应当注意并能注意的一般标准也未达到的

行为。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

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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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宁夏瑞衡分公司

资产评估师执业责任保险

鉴于本保险单明细表中列明的被保险人向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提交书面投保申请和有关资料（该投保申请

及资料被视作本保险单的有效组成部分），并向本公司缴付了本保险单明

细表中列明的保险费，本公司同意按本保险单的规定承担保险责任，特立

本保险单为凭。

本保险单内容主要包括明细表、责任范围、责任免除、赔偿处理、被

保险人义务、总则、特别条款等。本保险单还包括投保申请书及其附件，

以及本公司今后以批单方式增加的内容。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分公司

授 权 签 字

签发日期：2023年12月

签发地点：北京



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宁夏瑞衡分公司 保险单正本

全国统一服务电话：95519

查询网址：www.chinalife-p.com.cn

第2页 共10页

资产评估师执业责任保险

明 细 表

保险单号码：6615282023110064000098

被保险人名称 ： 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宁夏瑞衡分公司

被保险人地址 ： 宁夏银川市兴庆区湖滨西街65号银川投资大厦13层

承保区域 ： 中国境内（港澳台地区除外）

保险期间 ： 自2024年1月1日零时起至2024年12月31日二十四时止

追溯期间 ： 自2019年1月1日零时起至2023年12月31日二十四时止

赔偿限额 ： 1、每次事故责任限额：RMB5,000,000.00

2、累计责任限额：RMB10,000,000.00

3、法律费用责任限额：

（1）每次事故责任限额：RMB500,000.00

（2）累计责任限额：RMB1,000,000.00

免赔额（率） ： 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为RMB10,000.00或赔偿金额的5%，以

高者为准

计当年业务收入 ： RMB10,641,109.76

保险费率 ： 3.7‰

保险费 ： RMB39,372.11

付费约定 ： 兹经双方同意，本保险合同项下的保险费为人民币3937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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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由投保人于2024年1月31日前一次性交付。

投保人未按约定支付保险费，经催告后仍未履行付费义务的，

自催告通知书送达满三十日起保险合同即行解除。保险人对保

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

本约定与主险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约定为准；未尽之处，

以主险条款为准。

司法管辖 ： 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管辖（港澳台除外）

争议解决方式 ： 诉讼

特别约定 ： 1.实际保险费不得低于基本保险费，即预付保险费的70%

2.2024年按预估收入投保，待准确报表确定后清算保费

3.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应在出险后48小时内及时报案，

积极履行出险后的通知义务。否则，因投保人、被保险人或

受益人拖延报案致使保险 ，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

难以确定的，保险人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赔偿或给付

保险金的责任。

4.附加: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产评估师执业责任保险附加“重大过失”责任条款

（注册编号：H00010830922017050965331）

兹经保险合同双方同意，本附加条款扩展承保在保险期间或

保险合同载明的追溯期内，被保险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港澳台地区除外）从事资产评估业务时，因重大过失行为

造成委托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的经济损失，由委托人或其利

害关系人在保险期间内首次向被保险人提出损害赔偿请求，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法律）应由被

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

重大过失行为：指行为人不但没有遵守法律规范对其较高要

求，甚至连人们都应当注意并能注意的一般标准也未达到的

行为。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

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